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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形式”到语言习得

———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思考

范连义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苏州科技学院 外语系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１１）

摘　要：“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语言游戏”一起构成维氏后期哲学的灵魂。在

不少研究者看来，生活形式这一概念是一个最难以理解的概念。作者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的分析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可以总结为哲学视角下的语言习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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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生活形式”的解读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我们可以说，它与“语言游戏”一起构成维氏后期哲学

的灵魂。从其后期哲学思想来看，“生活形式”可以说是

一条主线，其哲学思想和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都是

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生活形式”在其已出版的著作中仅

有七次，在《哲学研究》中出现五次，这五次分别是：

１）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１９）
①

２）“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

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

分。（２３）

３）“———人们所说的内容有对有错；就所用的语言

来说，人们是一致的。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

的一致。”（２４１）

４）唯能讲话者才能够希望么？只有掌握了一种语言

的用法者。也就是说，希望的诸种现象是从这种复杂的生

活形式中产生出来的某种样式。（１）

５）须得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

说———是生活形式。（２３３）

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对“生活形式”这一概念给

出任何定义，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就有多种的解释。根

据西尔明（Ｈｉｌｍｍｙ，Ｓ．Ｓ．，１９８７：１８０）的概括，较有影响和代

表性的解释有三种：１）文化—历史的解释，这种观点认

为：生活形式等同于文化形式、风格和结构，生活形式是使

社会和文化成为可能的形式构架，它不回答“为什么”的

问题，它没有解释的能力，它们只能在解释链条的末端作

为给定之物；２）“有机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语言对于

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如同消化和排泄一

样。我们不是通过学习使用语言而得到训练，相反，我们

是生而具有这些用法的，因而我们是盲目的使用语言，如

同对一种情况的自然反应；３）语言游戏的解释，这种观点

认为：“生活形式”等同于“语言游戏”。因为“语言游戏”

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

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２３）。维特根斯坦

把语言游戏称作“生活形式”只是为了强调语言游戏是活

动是语言实践，构成语言符号意义或“生命”的是活动或

实践而不是心理的伴随物。图尔明和杰尼克（Ｔｏｕｌｍｉｎ＆

Ｊａｎｉｋ，１９７０：１３４）认为生活形式是一切语言游戏的基础，

语言游戏是在生活形式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和“世界

图式”一样，生活形式是“继承下来的背景”、“思想的河

床”、“轴”、“脚手架”、“完整的图画”等等。世界图式虽然

为其他命题或信念提供了一个根据或基础，它本身却是没

有基础的，它是无根据的。“有牢固基础的信念的基础是

没有基础的信念。”（２５３）

从维氏在《哲学研究》中五次提到的生活形式来看，

并结合以上对生活形式的多种解释，我们可以对“生活形

式”进行大致的概括：“生活形式”与言语活动或语言游戏

紧密相连，生活形式是社会规范、宗教等；它是人们被给予

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人类继承下来的共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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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的共同行为等等。维氏后期哲学的一大半是有关

语言的论述，也可以说其后期哲学思想是哲学视角下的语

言习得。本文的主旨就是：从“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语

言的确定性、语言和遵守规则、语言习得等四方面的关系

着手去进一步理解维氏的“生活形式”这一概念。

２．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这个概念首先是在《蓝皮书》

里提出来的，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

式”、“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哲学研究》也

曾这样说到语言游戏，包括“孩子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

戏”和“原始语言”（７），如：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根据这

些语词来行动（２）；教的人指着石头教会学生“石头”这个

词；跳皮筋、游戏时边玩边唱的那些话（７）。但是语言游

戏有比这远为广泛的意义：“我们还将把语言和活动———

那些和语言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

言游戏”（７）。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其他活动编织在

一起的，我们在场景中学会说话，在场景中理解语句的意

思。若把语言视作一个大领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

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就是语言游戏（陈嘉映，２００３：

１８４）。通过对德文原词的考察，陈嘉映先生把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

解释为“没有目的的自由活动”。在《逻辑哲学论》中，维

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反映世界，是对世界的摹画。而语言游

戏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

一起的活动。在图像说里，语言和世界是一条边相切的方

式接触，而语言游戏却是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的

交织。进行游戏意味着遵守规则，但它不是机械地遵守规

则，游戏首先是“玩”是“乐趣”。游戏这个概念有点特别，

一方面，游戏自由自在而无目的约束，另一方面，多数甚至

所有的游戏都要遵守规则（陈嘉映，２００３：１８５）。

游戏通常以娱乐为目的，按某一确定的规则在界限

清楚的场地如棋盘、球场、拳击台等进行有始有终的活动，

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并不能囊括游戏的全部 。类似

地，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下达命令、按照一个对

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根据描述

（绘图）构造一个对象、报道一个事件、对这个事件的经过

作出推测、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用图表示一个实验的结

果、编故事和读故事、演戏、唱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解

一道应用算术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请求、

感谢、谩骂、问候、祈祷。”（２３）这几乎包括我们语言的一

切活动。从这也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有固定

确定的规则，这些诸多语言游戏之中并没有所谓“共有的

东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联系

在一起，并因之而形成了一个大的家族。这些家族成员间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把这种相似性称

为“家族相似性”。“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

来表达这些相似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

相似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

脾性等等，等等。”（６７）

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并没

有明确的“界定”，因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反映

各个不同生活形式共性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

通过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发现：“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

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

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的总体或局部（韩林合，１９９６：１０７）。生活形式多种多

样，它既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思想

行为的总体。又可指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

个民族）之一部分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社区和社

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总体或局部。这些或大或小

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作用千差万别，互相影响互为前

提，根本上说，它们是互相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人们的思

想、行为是在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方式”这一世界图景

中显现出来，换言之，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能超越其生活

于其中的“生活方式”。人的任何概念行为都可以从生活

形式中找到其根源，都以特定的生活方式为其依据，而生

活方式本身则是其自己的依据，人们就是这样生活这样行

事的。“须得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

说———是生活形式。”（２３３）“我要说：一种完全与我们不

同的教育会为我们完全不同的概念提供基础。”（转引韩

林合，１９９６：１０５）正因为一切概念活动都是以生活形式为

基础的，所以人们在概念活动的一致也必以生活形式的一

致为基础，而不同的生活形式会引起不同的概念活动。

“因为这里的人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感兴趣

的东西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在这里，不同的概念不再是不

可想象的了，事实上，根本说来，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不同的

概念才成为可想象的。”（转引韩林合，１９９６：１０５）

通过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语言归根结蒂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生活

的组成部分。语言游戏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

的生活形式就会有与之相一致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意

味着语言规则，语言规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

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是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的”，“一个

语词的意义真的是它的用法么？难道不是这个用法嵌入

生活的方式么？难道它的用法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么”？（转引韩林合，１９９６：１０６）一个语词或任何一个表达

式是否用的正确或人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一个语词或表

达式的用法，我们可以从这些语词或表达式所处的生活形

式的风俗、习惯、制度等看出考察，因为“遵守规则”是一

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实践，它植根于生活之中，是一种

人类生活现象。既然“遵守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

而遵守规则构成了我们游戏的基础，它们刻画了被我们称

为描述（即语言使用）的特征，所以语言游戏也根植于生

活形式之中。“这里我用语言游戏一语意在强调：讲一种

语言就是一种活动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２３），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１９）

·５·



３．语言游戏和语言规则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语言游戏是指语言的

原始形式，它和人们的生活场景编织在一起，是人们活动

的一部分。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各语言游戏之间并没有

所谓的“共性”或“本质”，它们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的相似

性。语言游戏是在生活形式这个大的场景下展开，生活形

式构成语言游戏的基础而生活形式本身则是无根据的、无

需解释，它是习惯、制度、文化、等等，人类的诸种活动就是

在此基础上进行。在语言游戏中要遵守规则，并根据规则

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语言游戏。正如任何游戏一样，语言

不仅需要规则，而且是由规则决定的。遵守规则是语言的

核心内容：不遵守规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但是我们

在使用语言也就是进行语言游戏时却意识不到规则的存

在，遵守规则并不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我只是盲目

地遵守规则”（２１９），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语言

游戏的规则是怎么获得的？换言之，是先有规则还是先有

语言游戏。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这里出现了所

谓的规则悖论。“这便是我们的悖论：一条规则不能确定

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条

规则相符合……这里既没有符合也没有违背。”（２０１）这

个悖论表明：在游戏中，任何行动的原因都不能用规则加

以解释，但每一个行为的出现都必须是符合规则的。规则

不是我们行动的原因。在如何遵守规则的问题上，维特根

斯坦认为：我们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

在，才能谈得上遵守规则；规则不是我们预先习得的，而是

在游戏中显示出来。他认为：语言游戏的规则和下棋一样

表现在：“教人下棋的活动中，在日复一日的下棋的实践

中”（１９７）。我们可以说游戏决定规则也可以说有什么样

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游戏，下棋游戏是由正在从事这种

游戏的人决定的，而游戏规则是通过不断的从事这种游戏

显示出来。“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明一种从来没

有人玩过的游戏。———但若人类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

竟可以也有个人发明出一种游戏么（那当然是从来没有

人玩过的游戏）？”（２０４）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是盲目

地遵守规则，因为“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

目地遵守规则”。（２１９）遵守规则是一种习惯，是某种不

断重复的行为，“如果说某人在一生中只遵守过一次规

则，那就是胡说”（１９９）。遵守规则是一项实践，具有外在

的公共可判别的特点，所以“认为一个人在遵守规则并不

是遵守一条规则，人不可能‘私自地’遵守一条规则：否

则，认为一个人在遵守一条规则，就和遵守这条规则没什

么两样了”。（２０２）语言的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

着“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不断涌现”（２３）。语言

规则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尽管语言游戏和语言规则孰先孰后我们无从知道，

但我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必定要了解相应的语言规则，了解

或掌握这些语言规则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

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游戏的规则和

目的均已给某个人解释一遍，他掌握了这些规则，然后就

可以进行相关的游戏活动；在第二种情形下，某人只是通

过观察和操练就掌握了相关的规则，而从未直接学过这套

规则。我们在语言的游戏中获得语言的规则，规则的获得

离不开相应的语言实践，规则还随着语言游戏的变化而发

生相应的改变。麦金认为：之所以有规则，是因为存在着

使用它的语言实践，而语言实践或语言游戏是在一定的生

活场景或生活形式的背景下展开，因为生活形式是语言游

戏的基础。规则之所以能够制定并被大家执行，是因为大

家有一致的生活形式。缺少了一致的生活形式，关于遵守

或违背一条规则的概念，完全是空洞的或者说根本没有意

义的（２００５：１２５）。

４．生活形式与语言习得

“当成年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的时

候，我会对此有所觉察，并明了当他们要指称这个对象的

时候，他们就发出声音，通过声音来指称它。”这是维特根

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开篇所引用的奥古斯丁在《忏悔

录》中的一段话，并把奥古斯丁的语言观概括为：“语言中

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

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１）。这种语言观

在西方哲学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柏拉图、亚里斯多

德到罗素，包括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持这种语言观。这种

语言意义观被称作意义的指称论，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这个

语词的指称对象。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哲学研究中，提

出了不同的语言观：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并把

语言比做游戏，词的用法好比游戏规则。“想象一种语言

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１９），把语言同生活形式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

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组

成部分”（２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后期的

哲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从哲学的视角讨论语言的习得过

程。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语言被看成是一种游戏，儿童

在语言游戏中学会了语言的使用规则、词的意义即词在语

言游戏中的用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词含义的通常

概念形成了多浓的一团雾气，使我们无法看清语言是怎样

起作用的。而在某些运用语言的原始方式那里，我们可以

清楚地综观语词的目的以及语词是如何使用的；因此，从

这些原始方式来研究语言现象有助于驱散迷雾。孩子学

说话时用的就是这异类原始形式。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

解释或定义，而是训练”（５）。他还说：“训练的一个重要

部分是，老师用手指着对象，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对

象，同时说出一个词；例如，指着板石形状说出‘板石’一

词”（６）。维特根斯坦说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

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须得接受下来的东

西，给定的东西———可以说———是生活形式。”（２３３）他的

这些话的意思是：作为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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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接受的东西。我们应该在语言的使用中学习语言，在

“语言游戏”中学习语言，而不是抛开语言的使用去寻求

语词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之寻找语词的意义是

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可

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的假设。

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１０９）。因为

“任何解说都像它所解说的东西一样悬在空中，不能为它

提供支撑。各种解说本身不决定含义。一条规则的表

达———譬如一个路标———同我的行动有什么关系？这里

有什么样的联系？好，可以是这样：我被训练来对这个符

号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１９８）。我们在语言游戏中遵守

规则，因为在生活中我们就是被这样训练的。在其前期著

作《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认为命题是对事态的摹画，凡不

摹画事态的就是不可说的，也就是说，事实的界限是可说

者的界限，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而在其

《哲学研究》中，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有些语词无须言说

（解释），只能展示（ｄｉｓｐｌａｙ），我只能做给你看，如：我是如

何生活的、怎么理解一个语词或一句话的、如何遵守规则

的等等，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维特根斯坦虽然反对奥古斯丁的意义指称论，但他

并不否认实指定义（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语言学习的一

种重要方式。指物定义是儿童语言习得的总共要组成部

分，“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师手指着对象，把孩子的

注意力引向这些对象，同时说出一个词；例如，指着板石形

状说出‘板石’一词”（６）。通过实指定义的教学方式可以

在孩子心里建立起词与物之间的联系。但是要想达到这

一目的，必须要通过相应的训练才能实现。“指物识字法

的确有助于这种理解；但它必须与同一种特定的训练结合

才有这种作用”（６）。也就是说实指定义法只有在具体的

语境下才能达到目的。比如，“一只铅笔”在不同的语境

下可以意味着“这是一”、“这是绿颜色的”、“这是圆的铅

笔”等等。指物定义以语境和训练为前提，否则就不会取

得相应的效果。“要是一个词在语言里一般应扮演何种

角色已经清楚了，实指定义就能解释它的用法———它的

含义”（３０）。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学习语词，在这形

形色色的方式中，实指定义（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具有特殊

的地位，因为我们用来做解释、下定义的语词追本溯源也

是通过实指方式学会的。我们也通过种种实例、种种感

知、种种经验学习较为复杂的抽象名词。我们通过一场战

斗或一场电影学会“英雄、怯懦”这些词。不过，实指在学

习名称时最为突出，学习其他语词的时候，我们会辅以其

他解释，所学语词越抽象，实指所占比重越少。但这里要

注意的是：指物是学习语词的方式，解释语词的方式，而不

是把一个实体式的意义连接到语词上（陈嘉映，２００３：

１９６）。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和意义即使用的观点，避开

正面回答语词的含义，这是因为：许多语词在日常语言中

的精妙的用法远非词典所能解释或界定；一个语言游戏只

有在一定的生活场景下才能确定它的意义；另一方面，语

言是变化的，他随着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我

们知道语词的词典意义而不去关注这些语词在具体生活

中的实际用法，是不能掌握这些语词的正确用法。生活中

我们说的“红”字在“红苹果”和“某某的红人”中的使用明

显不同，更没有所谓关于“红”的共相的定义，因为我们生

活中就是这样使用的。

５．余论

“生活形式”这一概念虽然在《哲学研究》中仅出现五

次，但它与维特根斯坦的其它哲学概念如：语言游戏、语言

规则、遵守规则、语言习得等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可以说正

是在生活形式这一背景下我们才得以理解维氏后期哲学

思想的精髓。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词坐落在环境中，

坐落在生活形式中。语言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

理解，“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１９）。因

此，“即使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懂它”。因为我们和

狮子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语言是一种被嵌入生活方式

之中的活动，“一个语词的意义真的知识它的用法么？难

道它不是这个用法嵌入生活的方式么？难道它的用法不

是我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么？”（转引韩林合，１９９６：１０６）。

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得以展开的基础，语言游戏的诸规则

都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一个人是否正确地解释了某个

语言规则或是否正确地遵守了它便可以从它所处的语言

游戏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形式的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

等看出。因此，维特根斯坦说：“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

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

说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２３）。关于生活形式对语言

的诸多影响，我们可以从卡西尔的论述中有所启发：“学

习一门外语真正的困难更多的是忘掉旧语言方面，而不是

在学习新语言方面。”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

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要解除语词和事

物间的这种联系，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开始学习一门新的

语言时就不得不作出努力，把这两个因素分离开来。“当

领悟了一门外语的神韵时，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

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世

界。这就像在异国进行一次有重大发现的远航，其中最大

的收获即学会了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母

语”（恩斯特、卡西尔，２００１：２１０）。一种语言是丰富还是贫

乏，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衡量的尺度。每一种分类都是被

特殊的需要所决定和支配的。并且很显然地，这些需要是

根据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条件而变换着的。“人类

的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一定的人类生活方式。”（恩

斯特、卡西尔，２００１：２１０２１５）狄尔泰认为，每个人的独特

性都包含着他所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无限联系的共

同体，日常语言的表达总是受具体的生活联系的制约，受

共同体的制约，说话人和受话人处于具体的环境关系之

中，于是隐蔽于当场出现的言词背后的无穷的“生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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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暗背景”和“丰富的内心生活”会掺杂到日常语言之

中，使日常语言不得不通过一些非语言的东西而暗示未说

出来的东西，如面部表情、说话的语气、说话时的姿态以及

行为，狄尔泰把这些概括为“生活表现”。这些能暗中示

意的东西是在个人与他人生活的共同体中形成的（张世

英，２００２：２０４）。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生活

形式观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① 本文的引文出自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书，引文页码均置于括弧内，不另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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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的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以意义研究为中心，

剔除二元对立背景下的意义对应论，倡导一种以人的体

验、理解和想象的意义研究范式。这一切有赖于对主导

传统分析哲学和传统生成语言学的客观化意义理论的

否定，颠覆必然有重构，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在哲学、

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灵动突出反映出

建构非客观化意义理论的精神和勇气。

５．结语

非客观化意义理论是在当代心理学、认知学和脑科

学等学科基础上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摒弃了客

观化意义理论中的种种错误假设，成为当代认知语言研

究的出发点。意义的非客观化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意

义不是语词和句子固有的，而是在语境基础上，通过人

的隐喻式的理解和想象，借助于感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

反复出现的意象图式的投射，对组成句子的成分进行整

合、协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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